
维护传统的出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 

──评《现代犹太哲学》 

黄裕生 

如果有人说西方哲学里有一种“基督教哲学”，那么没人会感到惊呀，但是，如果有人说有一种“犹太哲学”，那
么许多人即使不感到惊呀，也会觉得很陌生。当《现代犹太哲学》（傅有德等著，人民出版社，1999，12）一书
摆在笔者面前时，我多少就有这种感觉。 
犹太民族贡献给西方世界乃至全人类的最伟大财富是以《圣经·旧约》为核心的一神教信仰。作为一种文明看，这
种一神教信仰与古希腊文明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在践行神圣律法的信仰实践中去领会上帝存在的真实性，
去追寻和理解生活与世界的真实意义，而后者则要求在思想中，在“理论上”去认识和确立世界的绝对性和生活的
真实性，这也就是平常所谓哲学的传统或理性的传统。我们知道，希腊哲学与同是一神教的基督教信仰的结合产生
了“基督教哲学”，如果说有一种犹太哲学的话，那么它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只有一种可能，即它是哲学与
犹太教结合的产物。这意味着犹太哲学命定就是一种宗教哲学。这也是本书作者明确给出的观点。但由此又会产生
一个问题，即犹太哲学如何与同样也是作为哲学和一神教信仰相结合的“基督教哲学”区分开来？ 
作者对犹太哲学给出了两个基本特征：一.用哲学（理性）的概念和方法去理解和维护犹太教信仰的传统；二.既
强调维护一神教信仰，也强调理性在理解上帝存在与生活之意义等问题上的作用（见该书绪言）。就第一点而言，
是从一个事实特征的角度区分了犹太哲学与基督教哲学。这种区分首先提供了把犹太哲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哲学史对
象来研究的理由。至于从实质上和学理上去区分犹太哲学与基督教哲学则要复杂得多，它不只是史家的任务，而首
先是每个犹太哲学家要面临的问题。犹太哲学家在进行自己的哲学活动时，西方的基督教哲学和世俗哲学既是他们
思想必不可少的资源，同时也是他们要与之保持距离的一个参照系。因此，只有在熟知西方哲学的背景下深入研究
犹太哲学家的具体思想，才能在学理上实质上澄清犹太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根本性区别。 
不过， 从对马丁·布伯有关“永恒之你”的思想的论述，对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有关“觅人的上帝”的思
想的阐释，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体会到，在犹太哲学里的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人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与之相遇
（Begegnen），他虽然高于我们，但并不远离我们。对于这种活生生的上帝，我们不可能用概念和推理这种理智
方式去接近他、理解他，而只能在全身心的爱中与之相遇，在敬畏、赞美、惊呀、恐惧等等极致的情态中领会上帝
存在的绝对真实性。这并非说犹太哲学家们放弃了理性在理解信仰中的积极作用，相反，从客观的角度说，他们恰
是自觉不自觉地扩大了对理性的广度与深度的理解：理性并不只限于理智（rational）的形式，更包含着体现人
之存在的极致或深度（depth）的超越性情感。在这个意义上，犹太哲学倒是丰富和提升了理性本身。这一点与基
督教哲学的历史效果是一致的。不过，犹太哲学里的这种上帝观与传统基督教哲学里的上帝观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说在布伯或海舍尔哲学中的上帝是活生生的“生命化的”上帝，那么在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传统基督教
哲学中的上帝则显得刻板而毫无生气──他是一个“理智化的”对象。 
实际上，如果说犹太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构成这种区别的核心一定是在如何理解上帝存在
这一问题上。这意味着上帝观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有关犹太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从事实特征的角度对犹太哲
学与基督教哲学所做的区分为把犹太哲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哲学史对象来研究提供了理由，那么只有对犹太哲学的上
帝观的阐释才能真正展示出这种研究在学术上、思想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作为汉语世界里有关犹太哲学的第一
部专著，本书在这两方面完成了为进一步更系统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的开创性工作。 
不过，对于西方哲学研究者来说，这本书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它提供了重新理解一些哲学家的历史意义的特殊视角。
我们从西哲史知道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此前译为柯亨）是新康德主义者，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通过对
康德哲学的重新阐释使哲学渡过了在黑格尔绝对哲学崩溃之后进入的一个新的准备时期。但是，他作为犹太哲学家
的重要性要比他作为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的重要性大得多。在晚期著作中，他把上帝的唯一性看作是以人的理性与上
帝的关系为前提，而人的理性则是以人与上帝的理性关系为前提。这实际上等于说，绝对的一神教信仰是以人的理
性存在为前提。作为人类最早的一神教信仰，犹太教的产生则意味着人类的绝对理性的自我觉悟，而对绝对唯一的
上帝的信仰则是觉悟了的理性的必然要求或绝对命令。这种理性宗教观直接也就是宗教理性观。在这里，科恩并不
只限于用理性方法去理解上帝的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从理性的绝对性角度去理解一神教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从
而把一神教信仰与非一神教信仰区别开来。这一方面是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和明确哲学与一神教信仰沟
通、调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从理性主义立场消除犹太教的民族主义内容，以彰显犹太教作为人类最早的一神
教信仰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犹太哲学作为哲学与宗教的结合，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文化沟通、融合的范例，一部犹太哲学
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同文化沟通融合的历史。就此而言，有关现代犹太哲学的研究也并非只具有一般哲学史的意
义，对于如何处理自己的传统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仍感困惑的人，或许也可以从中找到某种有意义的参
照。在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强烈那样坚定地信奉自己的传统。但是，他们的散居命运不仅使
他们遭受种种迫害，而且不得不面对侨居地的不同文化的冲击。散居的命运使犹太人几乎没有条件去玄思是接受还
是拒斥其他文化，他们直接就被抛入各种文化当中去。摩西·门德尔松对于犹太启蒙运动的重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在于他以自觉的方式意识到了犹太人的这种文化命运，从而要求犹太人挑起“两付担子”：遵从所在国的文化与
法律，同时又坚定地维护犹太教信仰。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是要求以普遍性立场去处理犹太教信仰的传统与其他
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在普遍性立场的基础上，才能同时挑起这“两付担子”。在科恩那里，这种普遍性立场
更具体地体现为以普世的理性主义去理解犹太教信仰本身的一系列核心观念。这实际上是通过将犹太教传统普世化



来维护这一传统，换个角度也就是说，通过使犹太教传统与一切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思想的沟通、融合来维护犹太
教。简单说，维护传统的出路和价值不是特殊主义，而是普遍主义。任何以传统为由的特殊主义信念与特殊主义实
践都是在自己的民族（或国家）与其他民族之间制造“精神隔都”，从根本上说是否定自己的民族及其所属的传统
对人类负有普遍性的使命。这正是“现代犹太哲学”能够给人的另一个启示。 

                             （主要内容载于《哲学动态》2001年第2期）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65137744-5520      传真：(010)65137826 


